
 

人权的道德化及其根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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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在多数近代中国知识者心中并非是一个法

律概念,而更多意义上被归属为道德范畴。近代知

识者难以将道德范畴的人权与法律范畴的人权界限

清晰而又有机联系地进行理解,并力求通过道德方

式构建人权。国富民强目标是人权在近代中国导致

曲解的直接原因,人权的道德化则彰显了更深层的

文化根源。道德化人权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反思当

下中国人权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以康

有为 5实理公法全书 6为例,描述近代中国知识者如

何将人权转化为一个道德范畴,并探讨此转化的原

因与产生的影响。

  一、析 5实理公法全书 6的原因

5实理公法全书 6 (以下简称康书 )写作于

1885) 1887年,戊戌变法后又有所修补。此书是康

有为规划 /万身公法书籍 0中的首篇, 全书凡十六

章。¹ 选择此书作为分析近代人权思想个案,主要

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时代背景而言,康书写作于中国知识者

初步吸纳人权思想时期,能够透视中国人权萌芽时

期的思想动态。人权概念在中国出现于 19世纪 90

年代后期, º但人权思想早在此十年前则有论及。

当民权概念活跃于中国的同时, /人人有自主之

权、0/人之权利 0也被知识者倡导,后者较早表达了

国人的人权思想。此时国人已基于 /天赋 0、/自然

人性 0基础论证人之权利, 具体权利内容则以参政

权为重点,涉及生命权、财产权与平等自由权, 康书

就是论证 /人有自主之权 0并以此建构新型政治法

律理念的代表作之一。何启、胡礼垣著于 1887)

1900年间的 5新政真诠 6, /人之权 0用语较明确表

述了人权意义,尤其谈到性命之权、身家之权与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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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共十六章,除凡例和界说外, 其中六章论人伦关系,

四章论礼仪、刑罚、教育与政府,一章论社会与道德判断,最后一

章是康有为对整理 /地球书籍 0的建议。原文参见谢遐龄编选:

5变法以致生平 ) 康有为文选 6,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年版,第

98) 121页;康有为在光绪十年至十三年间写了不止一篇著作,

近人提到的5人身公法 6、5人类公理 6、5公理书 6、5实理公法 6很

可能都是同一著作的不同名称。参见 [美 ]萧公权: 5近代中国与

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6,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

社 1997年版,第 46页。

据王尔敏考证, /中国广泛吸收人权天赋观念,当始于甲

午战争后之一二年间, 0他认为据现有资料而言,黄遵宪 1898年

以湖南按察史身份发布5劝谕幼女不缠足示 6中较早提出人权概

念,而此前对苦工和女性的同情隐含着天赋人权的思想。参见王

尔敏: 5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 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版,第 372- 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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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权等具体人权内容。¹ 稍后郑观应在 1892年所

著 5盛世危言 #原君 6文后曾附日本学者深山虎太

郎所写 5民权共治君权三篇 6,引用日本学者天赋人

权思想。甲午海战后,严复写过多篇文章,论述人之

天赋自由、平等主张。º 康书形成于中国知识者初

步吸纳人权之际,是倡导人权思想的开山之作,对于

考察近代知识者人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从康书内容而言,萌芽中的人权思想是全

书的重点。康书主要探讨人间制度 (即康有为所谈

的公法 )何以可能的问题, 他的公法几乎包罗了与

人有关的所有制度和规范, 其中重点是人伦、法律、

政治。在康有为心中,公法源于 /实理 0。 /实理 0指

能够被切实考证、产生现实功效、符合几何公理之法

的原则,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同时 /天下之制度, 多有几何公理所不能逮, 0如果

有 /实理 0不能决定的情况,就以 /人道 0为断。实理

是否能确定或者是否最终有益于人道,则要依照

/众人之见 0,也就是 /公推 0。公法的形成根据要从

/实理 0、/人道 0、/公推 0三者考虑, 其中实理是最

深刻的根据,大部分时间康有为认为实理与人道具

有一致性,但也有屈公理就人道的选择。» 就人类

关系而言,最大的实理和人道在于人的存在, ¼正因

为人的存在特质,人要有 /自主之权 0。 /人有自主

之权 0是康有为公法正目六条中的首条并具体体现

在婚姻、父母子女、师徒、君臣、长幼、朋友等等关系

范畴中, /自主之权 0是全书的核心理念,在全书中

出现 12次之多。以 /自主之权 0为基石, 康有为实

质上阐释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法律观念。康有为对

/人有自主之权 0的用意,注重人 /去苦求乐 0的自然

天性,具有尊重人的生命、身体、思想的意涵,强调人

人平等, ½并且已经运用自然人性理论为人有自主

之权论辩,初步表达了人权意涵。因此,此书对于探

讨近代人权观念具有实质意义。

再次,从康有为个人思想发展而言,探讨此书能

够透视近代知识者在传统与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徘

徊、抉择、挣扎的时代心境,从而更切实理解近代知

识者人权思想。在写作 5实理公法全书 6其间,康有

为在 1886年著 5康子内外篇 6, 1887年也是同时编

著上两本书。 5实理公法全书 6与 5康子内外篇 6两

书明显受到西学的影响, 吸纳了自由、平等价值观

念,在方法上已经试探着用物质解释人生、以自然原

理阐释人文之道, 也反映了他动摇的一元世界观。

上述两书写作时间相同,但见解不同,后者对传统道

德和社会价值的尊重胜于前者, 这反映了康有为当

时矛盾、徘徊的思想,他似乎有意用两种逻辑分别表

达他内心的矛盾。最终在以后几年中康有为对 5实

理公法全书 6相对激烈的思想发挥更多一些, 并且

延续了在其论著中所表现的世界化倾向。 5实理公

法全书 6反映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近代知识者在中

西思想抉择中的一种心态和取向,从这个角度而言,

分析此书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最后,从康书的影响而言,至于康有为此书的时代

影响,目前尚缺乏社会学方式的论证。但就康有为个

人的影响而言,康有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时代先进性

和影响力,而5实理公法全书6已经蕴涵了康有为的大

部分思想,尽管有些尚是萌芽。康有为自己曾言: /吾

学三十岁而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0梁启超也

谈到康有为在光绪十三年哲学思想成熟后便 /不再求

进0。¾ 对于一个影响颇盛的思想家的思想探讨,有助

于理解当时时代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与细微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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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胡礼垣在5劝学篇后 6指出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

既非君主所赐,也非君主所能剥夺,包括性命之权、身家之权与性

道之权,实际就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权。何启、胡礼垣: 5新政真诠

# 劝学篇后 6

/人无论王侯诸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

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0 / 民之自由, 天之所畀。0严复:

/原强 0、/辟韩 0,王木式主编: 5严复集 6, 第一册,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1、35页。

/盖几何公理所出之法甚少,不足于用,此所以不能无人

立之法。有时转推人立之法为公法,而抑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为比

例,此则或因救时起见, 总期有益人道也。0 5实理公法全书 # 公

字解 6

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 /人各分天地原质以为人0;其次

是一理性存在, /人各有一魂,故有知识,所谓智也。然灵魂之性,

各个不同 0;再次是一个兼善恶本性的存在, /人之始生, 便具爱

恶二质 0;最后,他强调后天的经验对人成长的重要,认为 /诈由

习染而有。05实理公法全书# 总论人类门 6

在论证人伦关系、社会礼仪及日常生活规则时,康有为认

为都要依赖医学的考证, 将是否对人身体有益, 是否符合养生之

道作为订立人间制度的关键。5实理公法全书# 威仪 6;此外在

安息之日、身体宫室器用饮食、葬、死节方面,都强调规则的制定

应以是否有益于人身体为最大标准。尤其在论死节处,他强调人

不许轻生,反对古代单纯以义理衡量人生死轻重,认为 /实理乃生

命至重 0。5实理公法全书# 论死节 6
梁启超: 5清代学术概论6,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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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5实理公法全书 6中人权的道德化

尽管康书尚未明确运用人权概念,但已经内涵

人权思想。康有为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上论证 /人有

自主之权 0, 并将其作为法律、政治、伦理的理论基

点,内容上已经包含自由、平等、尊重人的身体、思

想、财产等主张,与传统思想中以 /义理 0作为制定

人间制度标准具有鲜明的分野,反映了近代知识者

思想在传统发展脉络中、在吸纳西方思想后的转折

性变化。

康有为最终是站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理解西方。

对人权概念的理解,也是在潜意识中更多借用传统

文化的资源。对比近代西方以尊重个人尊严与自由

为核心、关注行为的人权概念,康有为所谈的 /自主

之权 0更多意义上是一个道德范畴,而非法学概念。

首先,康有为的 /自主 0在很多方面都是指道德

自主和人格自主。梁启超在与康有为的一封通信中

曾经谈到, /兴民权、倡自由 0是中国的一切首务, 但

自由在字面上容易使人产生放任的歧义, 他主张用

/自治 0代替自由。而 /自治含义有二义:一者不受

治于他人之义, 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0¹中国知识

者很早就注意到自由的反面性,但他们对自由的限

制方式往往不是诉求法律制度、不是倡导基于平等

的契约原则,而是继承了儒家传统自修自束的工夫

论,更多强调人格道德的自我约束。康有为也是如

此,他所言的自主更多是一个道德自主而非法律意

义的行为自主。康有为认为人的自然存在是 /人有

自主之权 0的原因, 但他所言的自然存在不仅仅是

将人作为一个认识论范畴内的物理存在。他一方面

从感性角度论证人的喜怒哀乐、人去苦存乐的自然

趋向以及人的理性是认识自然、获得智能的能力;另

一方面,他对自然存在的论述包括道德判断。他认

为道德感和自觉心也是人天性所具有的,是人 /大

脑、小脑和脑气筋 0所起的作用。道德感源自人天

然的不忍之心。康有为的不忍之心, 有些类似孟子

的恻隐心、不忍之心, 就是努力成为一个有德之人,

不计成败为他人尽心尽力, 最终使 /人人皆得乐其

生。0利他之心的德性是人自然萌生的,爱人是道德

者的特征,教人是道德者的责任。º 人从感性生活

中具有自身的爱恨喜恶,但人最终价值判断来源于

/天行 0,天行是人与人相处时道德理性抉择的结

果,即人必须遵循一定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道

德是具有天然和经验双重根据的作为评定个人与社

会行为不可或缺的标准。» /人人共禀受之性,则可

公共互行。0从爱家人到爱人类、爱万物的仁爱之心

是公共互行得以可能的必要因素。¼ 康有为以欧几

里得的几何学为基础,搀杂基督教灵魂的概念论证

自主之权,但出发点没有摆脱 /仁 0之道德心。康有

为曾将传统儒家推己及人的道德规范解释为西方自

由自立思想。½ 在诸如此类的中西糅合过程中,有

一个重要的区别被忽略了。西方自主之权的理论基

点是个人的独立同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对立与冲突,

而在康有为那里,是个人发挥人格及道德潜能的自由。

后者自然也反对国家、他人的无理干涉,但起点和意义的

差异使康有为自主之权与道德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其次,康有为尽管从自然人性出发论证 /人有

自主之权 0,但自主之权的目的,却不是保障一个自

由个人的存在,也非单纯追求国家的富强,而是达到

一个大公无私的理想社会。康有为很早就赞成西方

进步的历史观和制度改革,表达了追求富强是中国

当时的首要目标,他针对现实的改革建议也都围绕

着富强理想,但富强不是康有为最终的目标,康有为

的目标是 /太平世 0或 /大同 0,而大同社会又与仁的

实现密切相连。仁的思想是康有为形成人类社会和

实现个人价值的核心基础。当然他对仁的理解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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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致南海夫子大人书 0,参见侯宜杰选注5新民时
代 6中5致康有为书 6,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3页。

5康子内外篇# 理气篇 6

/物质有相生之性,在于人则曰仁,充其力所能至,有限制

矣! 在于人则曰义。人道争则不能相处,欺则不能相行, 于是有

信形,为仁之后,有礼与信矣。0 5康子内外篇# 理气篇 6

/天地者,生之本;父母者,类之本。自生之本言之,则乾

父坤母,众生同胞,故孔子以仁体之。自类之本言之, 则父母生

养,兄弟同气,故孔子以孝第事之。0康有为: 5论语注 6,北京中华

书局 1984年版,第 3页。

原文是:子赣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5论语# 公冶长 6第十一章。康有为解

释为: /子赣不欲人加诸我,自立自由也。无加诸人,不侵犯他人

之自立自由也。人为天之先,人人直隶于天,人人自立自由, ,,

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压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

不可也, ,子赣尝闻天道自立自由之学,以完人道之公理,急救

推行于天下。孔子以生当据乱世,尚幼稚,道虽极美,而行之太早

, ,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0康有为: 5论语注 6, 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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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儒学已有重大不同,他的仁理念融汇了西方自由、

平等的思想因子,但他深信道德的自我革新与倡导

是一切社会行为、社会规范得以可能的前提和基础,

而法律、政治的目的都与道德有关。这种道德信服

并非完全出于对传统的文化认同心理,更重要的是

他认识论的基础。他坚信有一种普遍的适合所有人

的大 /道 0,他借用西方反思传统, 也站在传统的立

场上批判西方,但在最终目标上更多坚持儒家的道

德生活取向。在他心目中,实践自主之权就是实践

5大学 6、5中庸 6的理想,一方面是自我的人格挺立,

另一方面又强调自我不是放任、无任何约束而是能

够配合群体目标的自我。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上, 康

有为主张社会的进步同个人道德和知识状况有绝对

的关系,如果个人致力于社会的改善,造成理想社会

环境,理想的社会环境也会最终使个人得到圆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所谈的人人自主,最后

的目的是他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而非个人。他甚至表

达天下同一的观念,认为人人自主不仅要反对政治

君主专制,也要反对国际侵略主义。对道德理想生

活的关注,使他的 /自主之权 0有西方人权具有目的

性差异,也导致了 /自主之权 0道德内涵的加重。

再次,人有自主之权的状况如何实现? 康有为

诉诸了制度的安排,认为维护人自主之权的制度最

符合几何公理且最益于人道, 他也有主张依照法律

程序办事的思想。他对自主之权的论证更主要体现

在家庭伦理和礼仪规范中,当然他也涉及到了国家

权力,但国家权力并非是自主之权实现的主要障碍。

在制度安排同时,康有为更重视教化的作用,重视人

权获得实现的精神资源。他与儒家教人成圣的传统

一脉相连,强调精英人物的先导、教化义务,并且给

予自己的使命就是承当以天下为怀的圣人角色。自

律、教化在自主之权的实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¹

康有为也谈到经济条件对政治制度、人的思想的影

响。在几种综合条件中,康有为更重视思想的宣传、

教化和自我约束,对权利保障方面很少明确提及。

康书中对自主之权的论述,大多来自西方思想

的影响,但又保留了儒家道德理想和儒家对人的认

识观念。总体而言,其主要特点是:将自主与道德自

主联系, 自主转化为非行为性的道德范畴; /人有自

主之权 0的目的是平等的社会理想而非自由个人;

对于自由的限制更依赖于教化与自律而非法律规

范。因此,接近于人权的 /自主之权 0被内化为一个

传统道德思维方式下的道德范畴。这在 19世纪后

期很多倡导自主之权的知识者身上都有表现,正如

何启、胡礼垣所言, /自主之权由众主而得名者也。

众主者谓不能违乎众也。人人有权,又人人不能违

乎众。其说何居? 曰:权者利也、益也。人皆欲为利

己益己之事,而又必须有益于众人,否则亦须无损害

于众人。苟如是,则为人人所悦而畀之以自主之权

也。人之畀我者如是, 则我之畀人者亦如是。是则

忠恕之道、絜矩之方也。0º

  三、人权道德化的根源

在近代西方,作为法律范畴的人权与道德范畴

的人权具有密切联系,后者是前者产生的理论渊源,

而道德人权一旦转化为法律人权,两者的分界又相

对清晰。道德层次不反对说教、自律等推倡形式,法

律层次则依赖法定程序, 国家强力的范围不会关涉

/德性 0而仅仅涉及 /德行 0。而在很多近代中国知

识者心目中,道德范畴与法律范畴的人权始终难以

界限清晰而又有机联系地进行理解,人权被理解为

一种新道德,被归属于道德范畴。个人在主张权利、

呼唤自由之前首先 /应该 0依照道德的原则进行内

心考量,尊重有道德的个人 (而非仅仅个人 )才是人

权的应然之意。自律而非外在制度成为形成、保障、

界定权利与自由的重要途径;社会有责任依照道德

方式与道德标准对权利、自由主体进行教化甚至运

用强力手段;人权目的在于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理

想的实现而非个人。这就是本文所言的人权道德

化。

近代知识者之所以将人权进行道德化的理解,

经济发展状况是最根本的原因, 而道德真理化的文

化模式是深层次的文化根源。何谓道德真理化的文

化模式? 道德是一个非知识性、非事实性的价值概

念,是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中最终受主体决定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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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康有为非常重视思想的作用。 /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

莫大于言议觉识矣。父子之亲,天性也;而佛氏能夺之而立师徒。

身命之私,至切也;而圣人能夺之而徇君父。夫以其自有之身,及

其生身之亲,说一法立一义而能夺之,则天下无有不能夺者矣。0
5康子内外篇# 阖辟篇 6

何启、胡礼垣: 5新政真铨# 劝学篇书后 6,第 50- 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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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范畴, ¹ 如果抛却主体存在的具体条件而认

为具有一种绝对不变、永恒普遍的道德标准, 就是

/道德真理化 0。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中, 如果 /真理

化 0的道德与存有合一, /真理化 0的道德在本体领

域是事物产生、存在的根据,在价值领域具有终极目

的的意义。客观真理覆盖价值真理,政治、伦理、法

律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都以 /真理化 0的道德

为核心与目的,带有 /真理性质 0的道德在传统文化

中取得形而上的地位, 这就是我所言的道德 /真理

化 0文化模式。

/德 0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

念。内在于主体的德性观在儒家那里具有目的和形

上的功能。无论是穷理还是尽性,无论是礼教还是

刑罚,最终目的是入德; 无论是求知还是治世,无论

是法律还是政治,逻辑起点都是出德。以内在德性

为起点的内圣外王的逻辑, 得到历代大儒的倡导。

儒家经典所反映的道德内容具有真理性的指向, 是

传统中国法律、政治、文化的核心与目的。晚清中国

思想内在理路的发展与西方民主、自由、科学价值观

的输入,使中国知识者重新反思传统。从严复的兴

民德开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思想乃至新文化运动,

改造国民道德被作为摆脱困境的开始。但最终知识

者力求改变的是道德的具体内容,强调一种新道德,

道德真理化的文化模式并没有被彻底改变。内圣外

王的思想模式与道德至上的观念始终萦绕在近代思

想者的逻辑之中。道德依然是一切社会行为得以可

能的前提,改造个人人格、主张个人内心自省依然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起点。在这样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文

化模式的影响下,诸如权利、自由、人权这些政治法

律概念在近代知识者那里就自然转化为了一个道德

范畴。

  四、人权道德化的影响

近代知识者敏锐觉察到绝对个人尊严与自由作

为人权的理论基础可能导致人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

分裂,导致责任人与社会人角色的委靡。他们本能

的在传统中寻找支持与出路, 最终在道德 /真理化 0

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人权转化为一个道德范畴。

倡导人权的道德意义,并不必然导致人权实践

破产和法治道路受阻, 主张自我立法与法治也非完

全对立。如果道德人权与法律人权界限鲜明、相互

弥补, 道德人权的存在无疑可以为当下所谈论的

/绝对 0、/孤立 0、/分立 0的人权观念提供有益的借

鉴资源。但是将人权作为道德组成部分,更重要的

是在对道德进行真理化理解的文化模式下, 对自由

的限制没有确定在尊重个人意愿基础上的行为实践

领域,而是更侧重有意识 /说教 0其逻辑推演后 (而

非当下学界流行的论辩观念 )得到的 /真理 0作为限

制人的尊严与自由的方向和理由,更注重理想与逻

辑的圆满,更注重自修、教化的方式,最终更热衷内

在德性而非外在规范的具体建构,权利和自由最终

难以得到制度性的有效保障而成为理想。对于权利

主体而言,完全自律、教化的方式使主体尊严与人格

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尊重,主体是在被教育中、被决

断中被给予权利和自由,主体人在追求权利、自由的

过程中实质上变得茫然、被动与无所适从,缺乏权利

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的权利事业必然难以前行。

在政治领域,当具有真理性的道德判断控制公共领

域的价值趋向后,政治宽容所依赖的价值相对主义

便失去了生长的空间, 对政治主体 ) 个人便会缺乏

一种必要的宽容,民主、自由、法治就缺少生长的根

基;当某种超越历史、超越不同主体的绝对道德成为

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和一切社会活动的目的时,政

治权力很容易与道德权威相结合,道德的王圣很容

易蜕变为权力的圣王,德治成为政治权利运作的基

本方式,圣人教化、人治的种种弊端不免流诟其中,

对推进人权乃至法治文化造成巨大阻碍。

当人权屈服并压抑在某种真理性道德目标下,

当人权不能摆脱国家运用强力压制思想的威胁,当

人权从属于道德并完全以道德的方式运行, 人权实

践的破产似乎是必然的结局。人权的推进需要一定

的文化土壤。道德人权作用的发挥,必须在解构道

德真理化文化模式之后。近代的法治实践给予了足

够的教训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积极性与

巨大惰性,需要当下人认真的清理、反思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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